總務處事務組業務處理標準流程
	業務處理程序作業範圍

	業務項目
	法管社會科學院雜物借用處理



	作業步驟
	一、師、助教、秘書、廠商填寫雜物借用登記表。
二、取物品給借用者。

三、物品歸還，借用登記表內註記簽收。

四、還回物品歸入存放櫃內。



	作業要領
	

	法令依據
	

	協調單位
	

	注意事項
	


